澎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修正總說明

    澎湖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一百零一年四月十三日發布施行，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一年九月五日修正。
    為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穩健推動，並持續研修精進，爰擬具本要點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要點之依據。（修正第一點）
二、增訂本要點所定推動工作小組具議決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爭議之任務。（修正第四點）
三、修正本區免試入學名額佔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及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至少達核定招生名額百分之五十之規定。（修正第五點）
四、修正超額比序項目之敘寫文字為比序項目。（修正第六點、第八點、第十一點及附表名稱）
五、修正適用年度。（修正第十二點）
六、增訂比序項目競賽成績項中國際性及全國性競賽之參考項目。（修正附表競賽成績備註項）
七、增訂語言檢定認證取得之日期。（修正附表語言檢定備註項）
八、修正校內服務學習計分方式文字之敘寫。（修正附表註一計分項）
